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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第 46/2022 号行政长官批示关于氢氟碳化物（HFCs）进口配额

事宜，现通知相关事项如下： 

1. 2024 年年度可进口附加额数量（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）为： 

1) 灭火剂用途：4,131.91；  

2) 制冷剂及其他用途：39,903.94。  

2. 申请 2024 年度附加额的经营人需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前

向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提交申请书。  

3. 进口氢 氟 碳 化 物 （ HFCs ） 之附加额申请书可于本局网页 

（http://www.dsedt.gov.mo）下载或亲临索取，并可自行复印。 

4. 附加额是以平均分配方式给予递交申请的经营人。  

5. 分配结果将以公函形式通知申请人。  

6. 不可将已获分配的氢氟碳化物（HFCs）的进口限额转移至

下一历年，亦不可以任何方式将之转让他人。  

7. 获得配额的经营人应向环境保护局递交进口准照申请，并

取得其意见以待本局审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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